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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属于职业资格考试，主要考查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广度和准确度，这个特点决定了其考试内容
只能主要围绕必读法律法规来进行。
司法考试每年都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读法律法规就是司法考试的“宗”。
很多考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掌握正确的以法条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很多情况下，法条看完了，但不知道要从哪几个方面理解法条的含义，不知道法条的考点何在，命题
的题眼和角度何在，因此，慨叹单纯地复习法条效果不大。
本书在对司法考试综合研究分析和总结众多成功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一种以法条
为中心的司法考试复习方法，相信能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通过法条、命题题眼、历年试题和强化模拟题四位一体，全面理解掌握司法考试的
重点、难点和命题思路，真正做到“一本通”。
一、关于法条。
本书既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条。
同时，根据指定的《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逐条穿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
条和司法解释都列在一起。
以盗窃罪为例，在刑法典第264条后，以相关法条的形式列出刑法中以盗窃罪处理的第265条、第210条
第1款、第253条第2款、第196条第3款。
还将有关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解释中有关盗窃罪内容的相应条文也列在盗窃罪的知识点下，
这样，有关盗窃罪的法条和司法解释就非常全面，掌握起来非常方便，对考试用处很大。
为帮助考生更直观地掌握哪些是重点法条，哪些是法条中的重点词语，我们在书中分别用“口”和“
”标注重点法条和重点词语。
二、关于命题题眼。
本书对各部门法各章的历年考点及其分值进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条款的考点、命题题眼进行
分析。
对某一重点法条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考点进行分解并分析，指出法条的题眼，这样既可以从多个方面
掌握该法条的内容，又可以掌握该法条的命题角度，真正提高应试水平。
三、关于历年试题。
本书在逐条进行考点、命题题眼分析的同时，将涉及的历年试题及其答案一一展示。
根据某一试题涉及的主要考点将其列到考点剖析中的某一相应考点之后，这样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知
识点的重要程度和历年考试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考生通过试题来理解该知识点，掌握该知识点
的题眼和可能的出题方法。
这里顺便提一下历年试题的作用。
正如托福考试真题对准备托福考试的重要性一样，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对于复习、准备司法考试也十分
重要。
研究历年试题不仅能掌握司法考试的重点和发展趋势，还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法条的内容，另外
，试题的重复性在司法考试中客观存在，有些题是以前题目的完全再现，有些题只不过是将以前的试
题稍加改造而已，这一点通过本书对历年试题的总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四、关于强化模拟题。
参照司法考试的要求、特点，对重点法条的考点（尤其是尚未考过的考点）编写相应的强化模拟题，
通过反复的有针对性的演练，达到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和全面掌握的效果。
五、关于编写人员。
本书的作者都为相应部门法专业的法学博士，并且都以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具有较系统的成功经验和
司法考试辅导经验。
六、关于实际效果。
本套丛书在2004年开始，获得了广大考生的认可与信任。
许多考生认为，法条、命题题眼、历年试题与强化模拟题四位一体的编写模式符合司法考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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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实战的要求，开辟了一条正确、·有效的以法条为中心的复习和应试方法。
2004年到2010年的司法考试也验证了“一本通”编写模式和内容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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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一本通：刑事诉讼法》既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条。
同时，根据指定的《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逐条穿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
条和司法解释都列在一起。
以盗窃罪为例，在刑法典第264条后，以相关法条的形式列出刑法中以盗窃罪处理的第265条、第210条
第1款、第253条第2款、第196条第3款。
还将有关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解释中有关盗窃罪内容的相应条文也列在盗窃罪的知识点下，
这样，有关盗窃罪的法条和司法解释就非常全面，掌握起来非常方便，对考试用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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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第二章 管辖第三章 回避第四章 辩护与
代理第五章 证据第六章 强制措施第七章 附带民事诉讼第八章 期间、送达第九章 其他规定第二编 立案
、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一章 立案第二章 侦查第三章 提起公诉第三编 审判第一章 审判组织第二章 第一审
程序第三章 第二审程序第四章 死刑复核程序第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第四编执行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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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需要延长侦查羁
押期限的，直接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第二百二十五条公安机关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七日前，向同级人民检
察院移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写明案件的主要案情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具体理由。
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侦查部门认为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应当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本院审查逮捕部门移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及有关材料。
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或者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由审查逮捕部门办理。
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延长侦查
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后，将侦查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理由和本院的审查意见层报有决
定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有决定权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并交由受
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送达公安机关或者本院侦查部门。
第二百二十七条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报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二百二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规则第
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另有重要罪行是指与逮捕时的罪行不同种的重大犯罪和同种的将影响罪名认定、量刑档次的重大犯罪
。
第二百二十九条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
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
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
第二百三十条对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备案，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
审查逮捕部门认为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不当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报检察长决定后，通知公安机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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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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